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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会场环境 倡导文明开会
11月9日，中铁四局四公司机关相关部门人员到合肥

枢纽3标项目部开展调研工作时，称赞他们的会议室干净
整洁。针对以往只要一开会，必然会出现会场烟雾缭绕，
烟头、纸屑随地乱扔的现象，以及关于文明项目创建的要
求，合肥枢纽3标项目在今年疫情复工后专门出台了《关
于改项目部会场环境的通知》，更好地对会场环境进行净
化，倡导项目人员文明开会。“自从这个新规定出台以后，
我们打扫会议室的时候轻松了好多，会议室里找不到烟
头了，桌子上和地上都是干净的。”合肥枢纽3标项目综合
办人员阮玲说道。 （赵雅慧 程莉）

国网福建罗源县供电公司：
竞聘上岗 激发员工干事创业活力

近日，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组织部组织开展高级员
工食堂管理员等2个岗位人选的公开竞聘工作。为广泛
听取广大员工意见加强对竞聘工作的监督，采取书面或
口头的形式反映竞聘人选的情况。这是该公司实施岗位
聘任制，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国网罗源县
供电公司开展干部及班组长员工的岗位聘任制、开展重
要岗位竞聘上岗等工作，强化了企业内部的契约意识、竞
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有效激发了公司员工的活力。同时，
该公司还通过岗位竞聘的方式补充部分重要岗位人员，
竞聘通过笔试、面试结合的方式对报名人员进行考核，择
优录取。 （陈婉君 陈霞）

永旺强效经营创未来
共论零售发展新起点

11月19—21日，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
2020中国全零售大会暨第二十二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举办。此次大会以“双循环格局下
的零售新起点”为主题，吸引了近千家企业和机构参加。
永旺作为CCFA副会长单位，积极参会出展，与行业同仁
共同探讨零售行业的发展新模式与新格局，并斩获CCFA
年度盛典相关奖项。永旺始终坚守“顾客第一”的理念，不
断为中国零售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广发化学开展
“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为稳步推进班组建设，提高班组长综合能力，进一步
夯实班组根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广发化学工业公司培训
中心于近日开展“班组长综合能力提升”培训。本次培训，
以班组长胜任力提升为切入点，根据公司生产模式特性，
结合生产实际，导入班组建设的基本模式、方法。通过全
员参与班组定期轮值管理，有助于提升班组成员的管理认
知体验和素质能力，在班组内部实现正向沟通、换位思考、
和谐共处的组织氛围。 （吴晓璐）

亚太森博
发布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日前，世界领先的浆纸纤垂直一体化生产企业亚太森
博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指导公司未来十年
的战略发展。该目标围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包容性发
展和协同发展四大方向展开，致力于为造纸行业面临的环
境和社会挑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PEFC（森林认证体
系认可计划）中国区总监余柏松表示，“亚太森博作为业内
可持续发展的示范企业，把负责任的森林经营管理纳入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力推动造纸行业供应链的可
持续发展，为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李芳）

企业文化

行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享有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债权资产。

截至债权基准日2016年3月20日，债权本息19,615,863.45元。其中本金合计6,037,600.00 元，利息合计13,565,554.45
元，其他债权12,709.00元。具体情况如下：

上述债务企业系我分公司债务企业，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保证方式全部为信用保证。目前，我司已对部分债务企业
进行法律诉讼，或在审理过程中，或进入执行阶段。我公司拟公开处置上述资产，现予以公告。

二、交易条件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交易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处置方式及公告期

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债权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自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1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
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咨询和异议。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杜女士

联系电话：010-66060006-2071/215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293号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665112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北京房山坨里镇北

车营农工商公司

北京房山区青龙湖

镇坨里农工商公司

北京市坨里水泥厂

北京市双利源建

材厂

北京房山坨里乡口

头村经济联合社

房山坨里辛开口经

联社

房山坨里南观经

联社

房山区坨里乡口头

村水泥制品厂

北京市青龙湖镇晓
幼营村农工商公司

金额

本金

720,000.00

0

0

220,000.00

1,680,000.00

1,180,000.00

0

240,000.00

0

40,000.00

20,000.00

200,000.00

105,000.00

64,000.00

15,000.00

20,000.00

50,000.00

39,600.00

15,000.00

20,000.00

30,000.00

10,000.00

35,000.00

24,000.00

20,000.00

130,000.00

10,000.00

1,150,000.00

6,037,600.00

利息

1,739,328.71

15,409.76

318.08

326,111.23

3,393,692.84

2,913,148.82

361.70

411,902.27

65.14

90,496.48

45,235.91

743,338.34

1,239,401.27

147,020.04

34,457.39

45,930.74

111,951.87

90,943.00

34,448.19

45,931.37

68,896.15

22,965.39

80,346.51

55,131.81

45,943.21

468,903.50

44,089.38

1,349,785.35

13,565,554.45

其他债权（垫

付诉讼费）

12,709.00

12,709.00

合计

2,459,328.71

15,409.76

318.08

546,111.23

5,073,692.84

4,093,148.82

361.70

651,902.27

65.14

143,205.48

65,235.91

943,338.34

1,344,401.27

211,020.04

49,457.39

65,930.74

161,951.87

130,543.00

49,448.19

65,931.37

98,896.15

32,965.39

115,346.51

79,131.81

65,943.21

598,903.50

54,089.38

2,499,785.35

19,615,863.45

保证人名称

北京市房山坨里镇北车营水泥管厂

北京市坨里水泥厂

北京市房山坨里利发水泥制品厂

北京市房山坨里利发水泥制品厂

北京市房山坨里利发水泥制品厂

北京房山区坨里镇坨里农工商公司

北京市坨里资产经营中心

北京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农工商

公司

北京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农工商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工业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乡农工商总公司

房山区坨里乡口头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北京市房山晓幼营石灰厂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享有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债权资产。

截至债权基准日2016年3月20日，债权本息34,026,255.28元。其中本金合计10,394,380.00 元，利息合计23,621,279.28元，其他

债权10,596.00元。具体情况如下：

注：债权本息金额等具体情况以及后续欠息的持续计算等均以债权合同以及相关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为准。
上述债务企业系我分公司债务企业，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保证方式全部为信用保证。目前，我司已对部分债务企业进行法律

诉讼，或在审理过程中，或进入执行阶段。我公司拟公开处置上述资产，现予以公告。
二、交易条件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交易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处置方式及公告期

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债权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自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1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

有关事项的咨询和异议。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杜女士 联系电话：010-66060006-2071/215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293号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665112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房山区南尚乐乡

王家磨村农工商
经济联合社

北 京 市 房 山 区

南 尚 乐 镇 高 庄

村农业公司

房山区南尚乐乡

半壁店村农工商

经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下营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镇

南上乐村农工商

经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南河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镇

塔照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郑家磨村农工商

经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独树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辛庄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广润庄村农工商

济经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下庄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下滩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房 山 区 南 尚 乐

镇 石 窝 农 工 商
经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乡

惠南庄村农工商

经济联合社

北京市房山区下

营鱼场

北京市山光宾馆

北京市房山区物
资局结算中心

北京市大灰厂丰

达水泥厂

北 京 市 房 山 区
房 山 街 道 顾 册

农工商公司

金额

本金

50,000.00

5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

50,000.00

68,000.00

80,000.00

200,000.00

70,000.00

30,000.00

15,000.00

5,000.00

6,000.00

65,000.00

40,000.00

60,000.00

95,000.00

18,000.00

37,000.00

60,000.00

50,000.00

24,000.00

3,430.00

20,000.00

9,000.00

29,000.00

22,000.00

15,000.00

20,000.00

10,000.00

50,000.00

45,000.00

200,00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30,000.00

100,000.00

30,000.00

67,000.00

198,000.00

150,000.00

20,000.00

5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0

60,000.00

47,000.00

40,000.00

60,000.00

46,000.00

30,000.00

37,000.00

100,000.00

40,000.00

50,000.00

20,000.00

2,950.00

18,000.00

8,000.00

391,000.00

65,000.00

63,000.00

28,000.00

40,000.00

140,000.00

30,000.00

52,000.00

10,000.00

120,000.00

15,000.00

150,000.00

280,000.00

150,000.00

4,140,000.00

1,550,000.00

210,000.00

0

10,394,380.00

利息

188,979.88

62,905.62

37,237.10

37,743.37

12,581.11

173,697.52

85,551.66

100,649.01

549,306.23

88,067.89

37,743.37

11,217.15

6,290.57

7,548.69

81,777.33

50,324.50

75,486.77

288,282.81

41,336.94

76,816.48

308,824.19

159,453.16

30,194.69

4,315.47

33,775.86

11,323.00

36,485.26

27,678.46

18,871.68

25,160.36

12,581.11

191,362.25

56,615.09

251,622.53

6,290.57

12,581.11

19,529.96

37,743.37

388,302.73

37,743.37

84,293.55

542,863.30

188,716.90

25,162.22

62,905.62

37,743.37

36,675.24

414,502.36

75,486.77

59,131.30

50,324.50

75,486.77

57,873.20

37,743.37

46,550.17

377,058.39

50,324.50

62,905.36

25,162.25

7,612.34

61,621.89

10,064.89

514,268.45

81,777.33

79,261.08

35,227.15

50,324.50

579,214.68

37,743.37

65,420.71

12,653.02

150,973.51

18,871.68

206,183.32

540,205.74

439,416.62

11,925,651.97

2,299,279.45

493,025.92

17,574.30

23,621,279.28

其他债权（垫

付诉讼费）

10596

10,596.00

合计

238,979.88

112,905.62

67,237.10

67,743.37

22,581.11

223,697.52

153,551.66

180,649.01

749,306.23

158,067.89

67,743.37

26,217.15

11,290.57

13,548.69

146,777.33

90,324.50

135,486.77

383,282.81

59,336.94

113,816.48

368,824.19

220,049.16

54,194.69

7,745.47

53,775.86

20,323.00

65,485.26

49,678.46

33,871.68

45,160.36

22,581.11

241,362.25

101,615.09

451,622.53

11,290.57

22,581.11

34,529.96

67,743.37

488,302.73

67,743.37

151,293.55

740,863.30

338,716.90

45,162.22

112,905.62

67,743.37

66,675.24

514,502.36

135,486.77

106,131.30

90,324.50

135,486.77

103,873.20

67,743.37

83,550.17

477,058.39

90,324.50

112,905.36

45,162.25

10,562.34

79,621.89

18,064.89

905,268.45

146,777.33

142,261.08

63,227.15

90,324.50

719,214.68

67,743.37

117,420.71

22,653.02

270,973.51

33,871.68

356,183.32

820,205.74

589,416.62

16,065,651.97

3,849,279.45

703,025.92

17,574.30

34,026,255.28

保证人名称

北京市房山区南上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上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上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上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上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房山区南尚乐镇高庄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下营纸箱厂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房山区南尚乐乡广润庄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下庄村村民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下庄村村民委员会

北京市玉石乡石材加工厂

北京市房山区燕南福利化工厂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经济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精华树脂厂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公司

房山区南尚乐镇下营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

房山区南尚乐镇下营村农工商经济联合社

北京市房山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物资总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大灰厂农工商联合公司

北京市房山顾册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市顾册电镀厂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享有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债权资产。

截至债权基准日2016年3月20日，债权本息17,320,844.86元。其中本金合计5,620,000.00 元，利息合计11,672,999.86
元，其他债权27,845.00元。具体情况如下：

上述债务企业系我分公司债务企业，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保证方式为信用保证、设备抵押。目前，我司已对部分债
务企业进行法律诉讼，或在审理过程中，或进入执行阶段。我公司拟公开处置上述资产，现予以公告。

二、交易条件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交易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处置方式及公告期

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债权公告期限为10个工作日，自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21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

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咨询和异议。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杜女士

联系电话：010-66060006-2071/215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293号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665112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房山区崇各庄乡北

刘庄村农工商公司

房山区崇各庄乡庙
耳岗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房山区崇各庄乡北

四位村经济联合社

房山区崇各庄乡豆
各庄农工商公司

房山区崇各庄乡西

石府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北京市房山区河

北镇东港村村民

委员会

北京燕雄农产品发
展有限公司

北京建春工贸有限
公司

北京崇民防伪印刷

集团

北京市房山区房
山街道顾册农工

商公司

金额

本金

150,000.00

190,000.00

50,000.00

0

50,000.00

33,000.00

110,000.00

50,000.00

100,000.00

480,000.00

40,000.00

30,000.00

100,000.00

77,000.00

300,000.00

100,000.00

280,000.00

3,480,000.00

210,000.00

0

5,620,000.00

利息

443,022.84

503,723.54

114,824.72

580,977.39

114,824.72

75,784.34

252,614.24

114,824.72

229,649.40

1,640,432.14

133,619.41

114,790.21

223,467.90

150,687.19

1,539,709.61

219,256.72

337,295.61

4,883,495.16

493,025.92

17,574.30

11,672,999.86

其他债权（垫

付诉讼费）

27,845.00

27,845.00

合计

593,022.84

693,723.54

164,824.72

580,977.39

164,824.72

108,784.34

362,614.24

164,824.72

329,649.40

2,120,432.14

173,619.41

144,790.21

323,467.90

227,687.19

1,839,709.61

319,256.72

617,295.61

8,391,340.16

703,025.92

17,574.30

17,320,844.86

保证人名称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兴益德砖厂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北四位石

灰厂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北四位石
灰厂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农工商总
公司

北京房山河北七一煤矿

房山区崇各庄乡果各庄二队砖厂

房山区崇各庄乡果各庄二队砖厂

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果各庄农
工商公司

房山区崇各庄乡果各庄二队砖厂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果各庄村
农工商公司

抵押

北京市房山顾册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市顾册电镀厂

声明
美康惠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9111010855135135X6），
声明作废。


